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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核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通过查验中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核财务”或“财务公司”）《金融许

可证》、《营业执照》等证件资料，并审阅了财务公司审计报告、验资报告，对财

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中核财务成立于 1997 年 7 月 21 日，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现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企业名称：中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玲珑路 9 号院东区 10 号楼 7 至 8 层 

法定代表人：梁荣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L0011H21100000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27235R 

注册资本：438582 万元人民币 

股东构成：由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集团”）及其成员

单位共计 25家股东单位共同出资设立，中核集团直接持股 49.02%。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

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

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

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

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

的企业债劵；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 

 

二、财务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  

 

中核财务在中核集团的指导下，根据银行业监管的特殊要求，结合自身实际

情况，采取“以我为主、内外结合”的方式开展内部控制体系的全面建设工作。 

 

（一）控制环境 

 

1.中核财务治理结构完善  

 

财务公司建立了以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层为主体的公司治理

架构。其中，股东会由全体 25 家股东单位组成，各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

权。董事会是股东会的常设执行机构，在股东会闭会期间，负责组织实施股东会

决定的重大决策，并对股东会负责。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包括一名董事长

和一名职工董事。监事会由六名监事组成，包括监事会主席一名，职工监事两名。

董事会下设战略管理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证券投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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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五个专门委员会。经营层由董事会聘任，全面负责公司日

常工作，通过综合管理部（董事会办公室）、党群工作部、资金计划部、客户业

务部、结算服务部、金融市场部、财务管理部、风险管理部（法律合规部）、纪

检监督部（审计部）、信息科技部等十三个职能部门具体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 

 

2.中核财务内部控制组织架构完备  

 

董事会是财务公司内部控制的最高决策机构。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和审计

委员会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负责审查、监督内部控制的有效建立、实施和内部

控制评价情况。财务公司经营层负责执行董事会决策；负责根据董事会确定的可

接受的风险水平，制定系统化的制度、流程和方法，采取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

并保证内部控制的各项职责得到有效履行；负责组织对内部控制体系的充分性与

有效性进行监测和评估。财务公司资产与风险管理委员会作为财务公司经营层风

险内控管理专业委员会，履行经营层在内部控制管理中的有关职责。财务公司风

险管理部是财务公司内控建设与实施的归口管理部门，牵头内部控制体系的统筹

规划、建设落实工作。各部门是内部控制建设与实施的执行部门，负责本部门内

部控制的建设、实施和维护，按照“业务工作谁主管，内控工作谁负责”的原则，

确定内控工作联系人，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共同推进。 

 

3.中核财务内控制度健全  

 

在内控制度方面，财务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规章制度体系，共涉及通用管

理类、专业管理类、业务类三个类别 19 个经营管理事项 180 余项内控制度体系，

制定了《内部控制管理规程》、《内部控制评价规程》两项内控管理专项制度。 

 

财务公司继续深化内控体系建设，根据外部监管需要、集团公司要求、内外

部各项检查意见和内部职责、流程调整等，持续优化内控制度，每年及时修订相

关制度，适时更新《内控手册》相关流程。2021 年，财务公司根据年度制度编

修计划，审核新增或修订制度 32 项。 

 

（二）风险评估  

 

中核财务制定了完善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董事会下设

风险管理委员会，按照董事会授权负责拟定风险管理政策，监督和评估财务公司

整体风险状况和风险管理活动；中核财务风险管理部每年定期向董事会报告风险

管理情况，并按监管要求向北京银监局报送风险管理有关专项报告；设立审计监

察部，对财务公司风险管理体系运行情况与业务活动风险状况进行监督和审计。

各业务部门根据各项业务制定相应的标准化操作流程、作业标准和风险防范措

施，各部门责任分离、相互监督，对业务操作中的各种风险进行预测、评估和控

制。 

 

（三）控制活动  

 

控制活动是内控建设的主要内容，为有效控制各项风险，中核财务制订了《风

险与内控体系整合建设实施方案》，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形成了涵



3 
 

盖公司 26 项主要业务与管理事项、165 个末级流程、385 个关键控制点、140 张

流程图的《中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内部控制手册（2019 年版）》。 

 

此后，中核财务内控建设步入自我完善的良性轨道，持续探索内控体系与日

常管理的相融合，已经形成“内控建设—内控评价—内控改进”闭环管理机制。

中核财务每年根据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和内控评价发现的缺陷，组织对部分流程进

行修订。 

 

（四）内部控制总体评价  

 

中核财务治理结构规范，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并得到有效执行。中核财务在资

金管理方面较好地控制了资金安全风险；在信贷业务方面建立了相应的信贷业务

风险控制程序，使整体风险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在投资方面制定了相应的投资决

策内部控制制度，谨慎开展投资业务，能够较好的控制投资风险。中核财务在管

理上坚持审慎经营、合规运作，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有效，风险控制在合理水平。 

 

三、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一）经营情况 

  

经查阅中核财务公司财务报表，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核财务现金及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46.55 亿元；存放同业 192.83 亿元；中核财务实现利息净收入

14.53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16.67 亿元，实现税后净利润 12.93 亿元。 

 

（二）业务往来情况 

 

截至 2022 年 3 月 25 日，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余额 13.87 亿

元，在财务公司开展的贷款业务中财务公司自营贷款余额 9.5 亿元，委托贷款余

额 67 亿元。 

 

公司预计与财务公司发生的交易如下： 

 

1、接受存款类预计交易额，2020 年、2021 年、2022 年每年的年日均余额

不超过 80 亿元人民币。 

 

2、发放贷款类预计交易额，2020 年、2021 年、2022 年每年的年日均自营

贷款余额不超过 100 亿元人民币。 

 

财务公司从事的非银行金融业务属于国家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受到国家监管

部门的持续和严格监管，且公司前期与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已约定：

公司及其成员单位存款的存款利率按照不低于存放在主要商业银行的同类存款

挂牌利率；向公司及其成员单位提供自营贷款的贷款利率，应根据国家及集团公

司产业政策及信用评级为依据，执行差异化利率定价，原则上不高于公司及其成

员单位从国内商业银行取得的同类贷款利率；向公司及其成员单位提供其他业务

收费标准应不高于国内其他机构同等业务费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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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情况  

 

中核财务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稳健经营的原则，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企业

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条例以及其公司章程，持续规范

经营行为，不断加强内部管理。  

 

（四）监管指标  

 

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核

财务的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规定要求。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28日 


